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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

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

人未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东阳光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收购人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具有签署本报告书以及履行本报告

书所涉及义务的能力； 

四、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收购人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

说明； 

五、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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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公司/东

阳光 
指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 指 张寓帅先生、郭梅兰女士 

本次收购/本次权

益变动 
指 

张寓帅先生继承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张中能先

生所控制的公司权益 

寓能电子 指 
乳源瑶族自治县寓能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

间接股东 

新京科技 指 
乳源瑶族自治县新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

间接股东 

深圳东阳光实业/

控股股东 
指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

东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之一 

姓名：张寓帅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403051987******** 

住所：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张寓帅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

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等情

形。 

（二）收购人之二 

姓名：郭梅兰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7241963********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郭梅兰女士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

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等情

形。 

（三）收购人之间的关系 

张寓帅先生为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张中能先生与实际控制人郭梅兰女士之



子。本次收购后，张寓帅先生与郭梅兰女士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二、收购人最近 5 年内主要任职情况 

（一）最近 5年张寓帅先生主要任职情况如下：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名

称 
职务 

任职单位注

册地 
主营业务 

是否与任职

存在产权关

系 

2014年 3月

至今 

武汉大泽兴

盛科贸有限

公司 

监事 湖北省 贸易 直接持股 

2017年 3月

至今 

深圳市喜源

达科技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深圳市 贸易 直接持股 

2015年 6月

至今 

宜昌东阳光

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 湖北省 医药制造 间接持股 

2016年至今 新京科技 经理 广东省 
投资兴办实

业 
直接持股 

2017年 1月

至今 
东阳光 董事 广东省 

电子新材

料、合金材

料、医药制

造的研发生

产销售 

直接及间接

持股 

2020年 8月

至今 

深圳东阳光

实业 
董事长 深圳市 

投资兴办实

业 
间接持股 

2020年 8月

至今 

韶关新寓能

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

经理 
广东省 项目投资 间接持股 

2020年 8月

至今 

宜昌东阳光

健康药业有

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湖北省 

投资、兴办、

管理医药产

业 

间接持股 

2020年 8月

至今 
寓能电子 执行董事 广东省 

投资兴办实

业 
直接持股 

2020年 9月

至今 

深圳市东阳

光药业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深圳市 

投资兴办实

业 
间接持股 

2020年 9月 北京市东阳 董事长 北京市 投资及资产 间接持股 



至今 光投资有限

公司 

管理 

（二）最近 5年郭梅兰女士主要任职情况如下：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名称 
职务 

任职单位

注册地 
主营业务 

是否与任职

单位存在产

权关系 

2001年至今 新京科技 执行董事 广东省 
投资兴办实

业 
直接持股 

2002年至今 

东莞东阳光

药业研发有

限公司 

监事 广东省 医药研发 间接持股 

三、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

营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新京科技及其控制的子公司以外，张寓帅先生

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企业注册地 持股情况 主营业务 

1 
深圳市喜源达科

技有限公司 
10万元 深圳市 100% 贸易 

2 
武汉大泽兴盛科

贸有限公司 
1000万元 湖北省 50% 贸易 

除上述披露信息外，收购人张寓帅先生和郭梅兰女士不存在控制除寓能电

子、新京科技及其控制的子公司以外的企业。 

四、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达到或超

过 5%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张寓帅先生和郭梅兰女士除间接控制公司

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

司，01558.HK）超过 5%权益外，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五、收购人是否存在《收购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

司的情形 

 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系基于继承事项导致的。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张中能先生因病

逝世，因继承事项导致公司间接股东的股权在同一家庭内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之间变动。本次收购不涉及公司股份的直接变动以及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情况变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实质变化。 

二、收购人未来 12 个月的持股计划 

基于对控股股东、公司长远发展的坚定信心，和继续推进控股股东、公司

稳步前进的一致想法和共同信念，公司控股股东核心管理层唐新发先生、卢宇

新先生、朱英伟先生、张红伟先生、邓新华先生拟通过设立合伙企业增资参股

公司间接股东新京科技，参股后公司控股股东核心管理将持有新京科技 25%的

股权，间接持有深圳东阳光实业 10.5%的股权。目前有关主体正在办理该合伙

企业设立和增资事宜。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除上述事项可能导致收购人持有公司权益发生被动

变动外，收购人目前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公司权

益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收购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

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情况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张寓帅先生为张中能先生与郭

梅兰女士之子。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张中能先生因病逝世，根据张中能先生的生

前安排及广东省韶关市韶州公证处审查出具的(2020)粤韶韶州第 7897 号《公

证书》，张中能先生持有的寓能电子 27.59%股权由其子张寓帅先生一人继承。 

2020 年 11月 6 日，上述继承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毕，并取

得了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本次权益变动后，张寓帅先生持有寓能电子 27.59%

股权，与其母郭梅兰女士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制人继续控制公

司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公司。 

同时，基于对控股股东、公司长远发展的坚定信心，和继续推进控股股东、

公司稳步前进的一致想法和共同信念，公司控股股东核心管理层唐新发先生、

卢宇新先生、朱英伟先生、张红伟先生、邓新华先生拟通过设立合伙企业增资

参股深圳市东阳光实业的股东新京科技，参股后公司控股股东核心管理层持有

新京科技 25%的股权，间接持有深圳东阳光实业 10.5%的股权，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权发生变动。相关合伙企业设立和增资事宜正在办理中。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制权结构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制权结构如下： 

 



二、收购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受限情况 

收购人通过间接持股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其子公司控制公司股份，截至本报

告书签署之日，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其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受限情况如下： 

名称 
持有股数

（股）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受限状态 

受限股份数量

（股） 

深圳东阳光实业 842,894,889 无限售流通股 27.97% 质押 646,006,066 

宜昌东阳光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545,023,350 限售流通股 18.08% 质押 473,475,181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

阳光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91,049,160 无限售流通股 3.02% 质押 91,000,000 

除此上述披露信息外，收购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继承，权益变动后张寓帅先生与郭梅兰女士通过控制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合计控制上市公司 49.07%的股份，属于《收购办

法》第六十三条第七项“因继承导致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情形，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请见本报告“第四章收购方式”之“一、

本次收购情况”。 

  



（本页无正文，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签

署页） 

 

 

 

收购人： 

张寓帅 

郭梅兰 

2020年 11月 10日 

 

 


